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9號

原      告  徐美鳳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中友綠園邸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仁慧 

訴訟代理人  周宏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

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友綠

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

112年12月15日所召開之第2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

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第28屆管理委員會

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不成立、無效等情，既為被告所否

認，則系爭決議、系爭選舉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

之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

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為：確認附件會議紀錄所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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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會議所為討論議題決議不存在，如附件一所示全部決議及

選舉結果，均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

1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確認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

立。㈡確認被告系爭決議中議題二之決議（下稱議題二決

議）無效（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前後聲明之基礎事實均

係本於系爭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及議

題二是否有效之爭執，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

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系爭條

例）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規約）時，究應如何處理，並無明

文規定，惟特定公寓大廈之全體區權人，與民法社團均屬人

的結合，有其相似性，在民主精神與法人自治之基礎下，公

寓大廈區權人會議自應類推適用民法56條第1項關於社團總

會之規定，得由未喪失異議權之區權人於決議後3個月內訴

請法院撤銷。查原告於系爭會議當場就報到即時投票、各議

題未經討論、不符出席表決人數之規定等系爭會議瑕疵提出

異議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嗣原告於113年3月15日提起本

訴請求如上所述之聲明，亦有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件章可憑

(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未喪失異議權，且未逾3個月之

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系爭會議當天未有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主席致詞、議題討論

及交換意見、會議結束等開會形式，即由簽到之區權人就會

議議題及系爭選舉領票投票，系爭會議記錄所載內容，僅能

證明最終計票之結論，不足證明過程中有足額之區分所有權

人出席及表決，不符系爭條例第31條及中友綠園邸社區住戶

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25條以「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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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之規定，依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裁判意旨，

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又議題二決議未依系爭條例

第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須先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促請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之住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

再經區權人會議決議，管理委員會始得訴請法院強制其遷

讓。系爭規約未針對住戶強制遷讓有所規範，依系爭規約第

26條規定，應依照系爭條例第22條辦理。故議題二決議既已

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自屬無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

系爭條例第22條、系爭規約第25條，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

認系爭會議決議及系選舉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等

語。並聲明如壹、二所示。

二、被告抗辯：

　　系爭會議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以區權人2分之1以上出

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系爭會議當天社區總

戶數430戶，簽到人數達324戶，已超過社區總戶數之半數，

在會議司儀宣布開會前，需清查人數，回報主席確定有達到

2分之1以上出席，方能正式進入議程，但因陸續有簽到的住

戶仍須計入與會人數，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並無造假。至議

題二決議只是啟動惡鄰條款的機制，於系爭會議中通過表

決，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尚有寄發存證信函要

求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被告召開第

28屆管理委員會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

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再於113年1月9日寄發函

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被告召開第28屆第

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而與議題二決議無

關。原告主張顯無所據，爰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人會議為其最高

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系爭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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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

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

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

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

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

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

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

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

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

決議意旨參照）。次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

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系爭

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會議召開時所適用之系爭規約

第2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約修訂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2分之1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一

般議題則以半數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行

之。」，此屬系爭條例第31條「規約另有規定」之情形。是

系爭會議之出席定額、表決定額，應以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

爲據。又系爭社區區權人總數於系爭會議當天為430戶，依

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應有超過2分之1 即215名區權人出席，

系爭會議始可開會及作成決議，上開事實並為兩造所不爭

執，當堪認屬實。

二、又參諸系爭條例第3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均僅就

出席、表決之區權人人數與區權比例設有最低限制外，並未

明定區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表決，而按表決屬區權人

為形成多數人意思表示一致之方法，有關表決之方法，除法

令另有強行規定外，只要能達成上開多數決議即可，自難謂

系爭區權人會議以投票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已違反系爭條

例第31條及系爭規約第25條等規定。查系爭社區於召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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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前，確有將會議手冊、議程表、委託書等資料分發各區

分所有權人，並將議題說明於會議召開前即112年11月24

日、112年11月29日以通報方式公告系爭社區區權人周知。

而於系爭會議當日，住戶須先辦理報到手續簽到，查核身分

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而依系爭會

議紀錄記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占所有權

比例百分之76」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系爭會議手

冊、會程議程、會議資料議題說明公告、委員推舉名單、系

爭會議出席簽到名冊、會議出席委託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75至105頁、第117至125頁、第143至291頁），且原告對

形式內容未爭執，堪認被告所辯，應屬真正。故系爭社區住

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固於系爭會議召開前，即先獲悉議題內

容，並在系爭會議召開當天簽名報到、核對身分，確認參與

會議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並於會

議進行中，經公開計票，形成區權人對系爭系爭會議中議題

及委員選舉之多數意見。準此，系爭會議雖非以一般會議常

見之舉手表決方式作成決議，惟審酌社區住戶戶數甚多，且

討論之議題內容及報告事項亦甚繁瑣，以投票後計算票數作

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尚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情事。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當天，由住戶報到確認身分後在出席簽

到名冊簽名，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

票，未將表決議題逐一列舉，供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討論及

交換意見後再為表決，在簽名投票時，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

規約第25條所規定2分之1之標準，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當屬

不成立等語。惟查，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

進行，系爭條例未有明文，且系爭規約亦未有相關規範。雖

參諸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第46條第1項規定：討論之程

序：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

意見，其次分章分節，依次討論，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

順序進行，俟議案全部討論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等

內容，惟會議規範係內政部於54年7月22日內民字第178628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號函公布施行，以輔導社會民眾於舉行會議時有可資遵循之

運作方式，性質上屬規範；另「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前身乃

為40年11月23日公布施行「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該法第

6條明文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

則、細則或辦法」，而53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

範」，其「規範」亦非屬「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所規定之

命令名稱，有內政部80年10月24日(80)台內社字第8072628

號函示可參。是以會議規範乃內政部訂頒，其目的在提供各

級議事機關、行政機關、各類團體、企業組織於舉行會議時

參考之規定，其所為會議進行程序之規定，僅具指導性、訓

示性，無任何法拘束之效力，該會議規範並非法律或命令，

則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縱未依會議規範之程序進行，仍不構成

決議不成立或撤銷之事由。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社區區權人

在出席簽到名冊簽名後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

並進行投票於法不合，要屬無據，尚不足採。再觀諸原告提

出系爭會議當天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僅為原告在現場質疑

工作人員：「為何議題沒有討論就開始投票？」、「太離譜

了吧，（議題內容）有開會討論嗎？有讓住戶充分知道嗎？

內容有充分讓住戶知道嗎？」、「這裡都還沒統計出來，人

怎麼過半？」、「請馬上把你手上的資料統計，要不然你今

天的人數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現在是7時35分，在簽退了

耶，這兩位委員，出席人數沒統計耶怎麼開會的？請問一下

你們怎麼開會的？你們人數怎麼弄來的怎麼開會的？請公告

名冊出席人數，每一張現在馬上統計，請統計」、「管委會

想要用這種黑箱作業？太離譜了，B棟的統計人數還沒統

計，今天如何出席？如何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呢？名冊不敢

公開，管委會公然要做黑箱作業，到目前為止不敢公告票

數，太離譜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3至307頁、第323至3

37頁），惟區權人會議進行本屬流動，會議開始時，縱尚有

人遲到簽到或早退簽退，如無礙出席人數已達法定標準之事

實，自對系爭會議之決議或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無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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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告提出之上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未見有何實際報到出

席人數之數額，且工作人員已回覆原告：「統計人數會報上

去」、「在會場那邊我們報告了人數，過半了主席就會宣布

開會」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第333頁），原告既對系爭

會議上所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之形式內容

不爭執，其無法證明系爭會議開始時，出席戶數有不足過半

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難認有據，自不足採。

四、末按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

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㈠積欠依

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

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1者。㈡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49條

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㈢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前項之住戶如為區權人

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

法院命區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系爭條例第22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固不否認於議題二決議

時，尚未由被告促請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之事實。惟被告就

議題二決議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先寄發存證信

函要求原告就先前積欠管理費 及干擾被告會議進行等違規

行為，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召開第28屆

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

離不為所動，被告於113年1月9日再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

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

對原告強制遷讓等事實。有被告寄給原告之存證信函（見本

院卷第131至135頁）、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113)綠園管字

第1130109001之1號發函給原告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37、13

9頁）、被告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

議題說明（見本院卷第141頁）在卷可稽。堪信議題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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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促請被告啟動惡鄰條款並給予原告改寬限期，本身非作

為對原告訴請強制遷讓之依據。基此，被告上開所辯，堪信

為真。原告主張議題二決議因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規定因而

無效一節，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

條規定、系爭條例第22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訴

請確認系爭決議、系爭選舉結果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

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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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9號
原      告  徐美鳳  


被      告  中友綠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仁慧  
訴訟代理人  周宏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友綠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召開之第2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第28屆管理委員會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不成立、無效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則系爭決議、系爭選舉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為：確認附件會議紀錄所載系爭會議所為討論議題決議不存在，如附件一所示全部決議及選舉結果，均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確認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㈡確認被告系爭決議中議題二之決議（下稱議題二決議）無效（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前後聲明之基礎事實均係本於系爭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及議題二是否有效之爭執，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系爭條例）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規約）時，究應如何處理，並無明文規定，惟特定公寓大廈之全體區權人，與民法社團均屬人的結合，有其相似性，在民主精神與法人自治之基礎下，公寓大廈區權人會議自應類推適用民法56條第1項關於社團總會之規定，得由未喪失異議權之區權人於決議後3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查原告於系爭會議當場就報到即時投票、各議題未經討論、不符出席表決人數之規定等系爭會議瑕疵提出異議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嗣原告於113年3月15日提起本訴請求如上所述之聲明，亦有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件章可憑(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未喪失異議權，且未逾3個月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系爭會議當天未有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主席致詞、議題討論及交換意見、會議結束等開會形式，即由簽到之區權人就會議議題及系爭選舉領票投票，系爭會議記錄所載內容，僅能證明最終計票之結論，不足證明過程中有足額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表決，不符系爭條例第31條及中友綠園邸社區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25條以「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之規定，依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裁判意旨，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又議題二決議未依系爭條例第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須先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之住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再經區權人會議決議，管理委員會始得訴請法院強制其遷讓。系爭規約未針對住戶強制遷讓有所規範，依系爭規約第26條規定，應依照系爭條例第22條辦理。故議題二決議既已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自屬無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系爭條例第22條、系爭規約第25條，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及系選舉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如壹、二所示。
二、被告抗辯：
　　系爭會議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以區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系爭會議當天社區總戶數430戶，簽到人數達324戶，已超過社區總戶數之半數，在會議司儀宣布開會前，需清查人數，回報主席確定有達到2分之1以上出席，方能正式進入議程，但因陸續有簽到的住戶仍須計入與會人數，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並無造假。至議題二決議只是啟動惡鄰條款的機制，於系爭會議中通過表決，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尚有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被告召開第28屆管理委員會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再於113年1月9日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被告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而與議題二決議無關。原告主張顯無所據，爰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系爭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次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系爭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會議召開時所適用之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約修訂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一般議題則以半數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行之。」，此屬系爭條例第31條「規約另有規定」之情形。是系爭會議之出席定額、表決定額，應以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爲據。又系爭社區區權人總數於系爭會議當天為430戶，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應有超過2分之1 即215名區權人出席，系爭會議始可開會及作成決議，上開事實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當堪認屬實。
二、又參諸系爭條例第3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均僅就出席、表決之區權人人數與區權比例設有最低限制外，並未明定區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表決，而按表決屬區權人為形成多數人意思表示一致之方法，有關表決之方法，除法令另有強行規定外，只要能達成上開多數決議即可，自難謂系爭區權人會議以投票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已違反系爭條例第31條及系爭規約第25條等規定。查系爭社區於召開系爭會議前，確有將會議手冊、議程表、委託書等資料分發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將議題說明於會議召開前即112年11月24日、112年11月29日以通報方式公告系爭社區區權人周知。而於系爭會議當日，住戶須先辦理報到手續簽到，查核身分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而依系爭會議紀錄記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占所有權比例百分之76」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系爭會議手冊、會程議程、會議資料議題說明公告、委員推舉名單、系爭會議出席簽到名冊、會議出席委託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至105頁、第117至125頁、第143至291頁），且原告對形式內容未爭執，堪認被告所辯，應屬真正。故系爭社區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固於系爭會議召開前，即先獲悉議題內容，並在系爭會議召開當天簽名報到、核對身分，確認參與會議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並於會議進行中，經公開計票，形成區權人對系爭系爭會議中議題及委員選舉之多數意見。準此，系爭會議雖非以一般會議常見之舉手表決方式作成決議，惟審酌社區住戶戶數甚多，且討論之議題內容及報告事項亦甚繁瑣，以投票後計算票數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尚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情事。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當天，由住戶報到確認身分後在出席簽到名冊簽名，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票，未將表決議題逐一列舉，供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討論及交換意見後再為表決，在簽名投票時，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規約第25條所規定2分之1之標準，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當屬不成立等語。惟查，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系爭條例未有明文，且系爭規約亦未有相關規範。雖參諸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第46條第1項規定：討論之程序：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見，其次分章分節，依次討論，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順序進行，俟議案全部討論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等內容，惟會議規範係內政部於54年7月22日內民字第178628號函公布施行，以輔導社會民眾於舉行會議時有可資遵循之運作方式，性質上屬規範；另「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前身乃為40年11月23日公布施行「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該法第6條明文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或辦法」，而53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其「規範」亦非屬「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所規定之命令名稱，有內政部80年10月24日(80)台內社字第8072628號函示可參。是以會議規範乃內政部訂頒，其目的在提供各級議事機關、行政機關、各類團體、企業組織於舉行會議時參考之規定，其所為會議進行程序之規定，僅具指導性、訓示性，無任何法拘束之效力，該會議規範並非法律或命令，則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縱未依會議規範之程序進行，仍不構成決議不成立或撤銷之事由。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社區區權人在出席簽到名冊簽名後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票於法不合，要屬無據，尚不足採。再觀諸原告提出系爭會議當天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僅為原告在現場質疑工作人員：「為何議題沒有討論就開始投票？」、「太離譜了吧，（議題內容）有開會討論嗎？有讓住戶充分知道嗎？內容有充分讓住戶知道嗎？」、「這裡都還沒統計出來，人怎麼過半？」、「請馬上把你手上的資料統計，要不然你今天的人數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現在是7時35分，在簽退了耶，這兩位委員，出席人數沒統計耶怎麼開會的？請問一下你們怎麼開會的？你們人數怎麼弄來的怎麼開會的？請公告名冊出席人數，每一張現在馬上統計，請統計」、「管委會想要用這種黑箱作業？太離譜了，B棟的統計人數還沒統計，今天如何出席？如何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呢？名冊不敢公開，管委會公然要做黑箱作業，到目前為止不敢公告票數，太離譜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3至307頁、第323至337頁），惟區權人會議進行本屬流動，會議開始時，縱尚有人遲到簽到或早退簽退，如無礙出席人數已達法定標準之事實，自對系爭會議之決議或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無涉，而依原告提出之上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未見有何實際報到出席人數之數額，且工作人員已回覆原告：「統計人數會報上去」、「在會場那邊我們報告了人數，過半了主席就會宣布開會」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第333頁），原告既對系爭會議上所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之形式內容不爭執，其無法證明系爭會議開始時，出席戶數有不足過半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難認有據，自不足採。
四、末按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㈠積欠依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1者。㈡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49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㈢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前項之住戶如為區權人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區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系爭條例第2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固不否認於議題二決議時，尚未由被告促請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之事實。惟被告就議題二決議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先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就先前積欠管理費 及干擾被告會議進行等違規行為，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召開第28屆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於113年1月9日再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等事實。有被告寄給原告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113)綠園管字第1130109001之1號發函給原告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37、139頁）、被告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議題說明（見本院卷第141頁）在卷可稽。堪信議題二決議僅在促請被告啟動惡鄰條款並給予原告改寬限期，本身非作為對原告訴請強制遷讓之依據。基此，被告上開所辯，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議題二決議因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規定因而無效一節，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系爭條例第22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系爭選舉結果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9號
原      告  徐美鳳  

被      告  中友綠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仁慧  
訴訟代理人  周宏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
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友綠
    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
    112年12月15日所召開之第2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
    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第28屆管理委員會
    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不成立、無效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
    ，則系爭決議、系爭選舉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
    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為：確認附件會議紀錄所載系
    爭會議所為討論議題決議不存在，如附件一所示全部決議及
    選舉結果，均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
    1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確認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
    。㈡確認被告系爭決議中議題二之決議（下稱議題二決議）
    無效（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前後聲明之基礎事實均係本
    於系爭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及議題二
    是否有效之爭執，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
    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系爭條
    例）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規約）時，究應如何處理，並無明
    文規定，惟特定公寓大廈之全體區權人，與民法社團均屬人
    的結合，有其相似性，在民主精神與法人自治之基礎下，公
    寓大廈區權人會議自應類推適用民法56條第1項關於社團總
    會之規定，得由未喪失異議權之區權人於決議後3個月內訴
    請法院撤銷。查原告於系爭會議當場就報到即時投票、各議
    題未經討論、不符出席表決人數之規定等系爭會議瑕疵提出
    異議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嗣原告於113年3月15日提起本
    訴請求如上所述之聲明，亦有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件章可憑
    (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未喪失異議權，且未逾3個月之
    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系爭會議當天未有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主席致詞、議題討論
    及交換意見、會議結束等開會形式，即由簽到之區權人就會
    議議題及系爭選舉領票投票，系爭會議記錄所載內容，僅能
    證明最終計票之結論，不足證明過程中有足額之區分所有權
    人出席及表決，不符系爭條例第31條及中友綠園邸社區住戶
    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25條以「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
    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之規定，依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裁判意旨，
    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又議題二決議未依系爭條例
    第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須先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促請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之住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
    再經區權人會議決議，管理委員會始得訴請法院強制其遷讓
    。系爭規約未針對住戶強制遷讓有所規範，依系爭規約第26
    條規定，應依照系爭條例第22條辦理。故議題二決議既已違
    反系爭條例第22條，自屬無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
    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系
    爭條例第22條、系爭規約第25條，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
    系爭會議決議及系選舉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等語
    。並聲明如壹、二所示。
二、被告抗辯：
　　系爭會議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以區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
    ，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系爭會議當天社區總戶
    數430戶，簽到人數達324戶，已超過社區總戶數之半數，在
    會議司儀宣布開會前，需清查人數，回報主席確定有達到2
    分之1以上出席，方能正式進入議程，但因陸續有簽到的住
    戶仍須計入與會人數，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並無造假。至議
    題二決議只是啟動惡鄰條款的機制，於系爭會議中通過表決
    ，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尚有寄發存證信函要求
    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被告召開第28
    屆管理委員會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
    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再於113年1月9日寄發函文
    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被告召開第28屆第一
    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而與議題二決議無關。
    原告主張顯無所據，爰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人會議為其最高
    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系爭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
    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
    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
    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
    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
    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
    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
    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
    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
    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
    決議意旨參照）。次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
    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系爭
    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會議召開時所適用之系爭規約
    第2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約修訂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2分之1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一
    般議題則以半數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行之。
    」，此屬系爭條例第31條「規約另有規定」之情形。是系爭
    會議之出席定額、表決定額，應以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爲據
    。又系爭社區區權人總數於系爭會議當天為430戶，依系爭
    規約第25條規定應有超過2分之1 即215名區權人出席，系爭
    會議始可開會及作成決議，上開事實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當
    堪認屬實。
二、又參諸系爭條例第3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均僅就
    出席、表決之區權人人數與區權比例設有最低限制外，並未
    明定區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表決，而按表決屬區權人
    為形成多數人意思表示一致之方法，有關表決之方法，除法
    令另有強行規定外，只要能達成上開多數決議即可，自難謂
    系爭區權人會議以投票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已違反系爭條
    例第31條及系爭規約第25條等規定。查系爭社區於召開系爭
    會議前，確有將會議手冊、議程表、委託書等資料分發各區
    分所有權人，並將議題說明於會議召開前即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9日以通報方式公告系爭社區區權人周知。而
    於系爭會議當日，住戶須先辦理報到手續簽到，查核身分後
    ，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而依系爭會議
    紀錄記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占所有權比
    例百分之76」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系爭會議手冊
    、會程議程、會議資料議題說明公告、委員推舉名單、系爭
    會議出席簽到名冊、會議出席委託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75至105頁、第117至125頁、第143至291頁），且原告對形
    式內容未爭執，堪認被告所辯，應屬真正。故系爭社區住戶
    之區分所有權人固於系爭會議召開前，即先獲悉議題內容，
    並在系爭會議召開當天簽名報到、核對身分，確認參與會議
    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並於會議進
    行中，經公開計票，形成區權人對系爭系爭會議中議題及委
    員選舉之多數意見。準此，系爭會議雖非以一般會議常見之
    舉手表決方式作成決議，惟審酌社區住戶戶數甚多，且討論
    之議題內容及報告事項亦甚繁瑣，以投票後計算票數作為表
    決權之行使方式，尚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情事。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當天，由住戶報到確認身分後在出席簽
    到名冊簽名，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
    票，未將表決議題逐一列舉，供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討論及
    交換意見後再為表決，在簽名投票時，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
    規約第25條所規定2分之1之標準，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當屬
    不成立等語。惟查，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
    進行，系爭條例未有明文，且系爭規約亦未有相關規範。雖
    參諸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第46條第1項規定：討論之程序
    ：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
    見，其次分章分節，依次討論，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順
    序進行，俟議案全部討論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等內
    容，惟會議規範係內政部於54年7月22日內民字第178628號
    函公布施行，以輔導社會民眾於舉行會議時有可資遵循之運
    作方式，性質上屬規範；另「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前身乃為
    40年11月23日公布施行「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該法第6
    條明文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
    、細則或辦法」，而53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
    ，其「規範」亦非屬「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所規定之命令
    名稱，有內政部80年10月24日(80)台內社字第8072628號函
    示可參。是以會議規範乃內政部訂頒，其目的在提供各級議
    事機關、行政機關、各類團體、企業組織於舉行會議時參考
    之規定，其所為會議進行程序之規定，僅具指導性、訓示性
    ，無任何法拘束之效力，該會議規範並非法律或命令，則系
    爭會議所為決議縱未依會議規範之程序進行，仍不構成決議
    不成立或撤銷之事由。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社區區權人在出
    席簽到名冊簽名後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
    行投票於法不合，要屬無據，尚不足採。再觀諸原告提出系
    爭會議當天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僅為原告在現場質疑工作
    人員：「為何議題沒有討論就開始投票？」、「太離譜了吧
    ，（議題內容）有開會討論嗎？有讓住戶充分知道嗎？內容
    有充分讓住戶知道嗎？」、「這裡都還沒統計出來，人怎麼
    過半？」、「請馬上把你手上的資料統計，要不然你今天的
    人數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現在是7時35分，在簽退了耶，這
    兩位委員，出席人數沒統計耶怎麼開會的？請問一下你們怎
    麼開會的？你們人數怎麼弄來的怎麼開會的？請公告名冊出
    席人數，每一張現在馬上統計，請統計」、「管委會想要用
    這種黑箱作業？太離譜了，B棟的統計人數還沒統計，今天
    如何出席？如何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呢？名冊不敢公開，管
    委會公然要做黑箱作業，到目前為止不敢公告票數，太離譜
    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3至307頁、第323至337頁），惟
    區權人會議進行本屬流動，會議開始時，縱尚有人遲到簽到
    或早退簽退，如無礙出席人數已達法定標準之事實，自對系
    爭會議之決議或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無涉，而依原告提出
    之上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未見有何實際報到出席人數之數
    額，且工作人員已回覆原告：「統計人數會報上去」、「在
    會場那邊我們報告了人數，過半了主席就會宣布開會」等語
    （見本院卷第325頁、第333頁），原告既對系爭會議上所載
    「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之形式內容不爭執，其
    無法證明系爭會議開始時，出席戶數有不足過半之事實，故
    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難認有據，自不足採。
四、末按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
    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㈠積欠依
    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
    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1者。㈡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49條第
    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㈢其
    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前項之住戶如為區權人時，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
    命區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
    決確定後3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系爭條例第22條第
    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固不否認於議題二決議時，尚
    未由被告促請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之事實。惟被告就議題二
    決議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先寄發存證信函要求
    原告就先前積欠管理費 及干擾被告會議進行等違規行為，
    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召開第28屆第1次
    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
    所動，被告於113年1月9日再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
    並於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
    強制遷讓等事實。有被告寄給原告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
    131至135頁）、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113)綠園管字第1130
    109001之1號發函給原告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37、139頁）
    、被告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議題
    說明（見本院卷第141頁）在卷可稽。堪信議題二決議僅在
    促請被告啟動惡鄰條款並給予原告改寬限期，本身非作為對
    原告訴請強制遷讓之依據。基此，被告上開所辯，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議題二決議因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規定因而無效
    一節，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
    條規定、系爭條例第22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訴
    請確認系爭決議、系爭選舉結果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
    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9號
原      告  徐美鳳  

被      告  中友綠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仁慧  
訴訟代理人  周宏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友綠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召開之第2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及第28屆管理委員會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不成立、無效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則系爭決議、系爭選舉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為：確認附件會議紀錄所載系爭會議所為討論議題決議不存在，如附件一所示全部決議及選舉結果，均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確認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㈡確認被告系爭決議中議題二之決議（下稱議題二決議）無效（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前後聲明之基礎事實均係本於系爭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及議題二是否有效之爭執，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系爭條例）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規約）時，究應如何處理，並無明文規定，惟特定公寓大廈之全體區權人，與民法社團均屬人的結合，有其相似性，在民主精神與法人自治之基礎下，公寓大廈區權人會議自應類推適用民法56條第1項關於社團總會之規定，得由未喪失異議權之區權人於決議後3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查原告於系爭會議當場就報到即時投票、各議題未經討論、不符出席表決人數之規定等系爭會議瑕疵提出異議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嗣原告於113年3月15日提起本訴請求如上所述之聲明，亦有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件章可憑(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未喪失異議權，且未逾3個月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系爭會議當天未有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主席致詞、議題討論及交換意見、會議結束等開會形式，即由簽到之區權人就會議議題及系爭選舉領票投票，系爭會議記錄所載內容，僅能證明最終計票之結論，不足證明過程中有足額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表決，不符系爭條例第31條及中友綠園邸社區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25條以「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之規定，依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裁判意旨，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均不成立。又議題二決議未依系爭條例第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須先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之住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再經區權人會議決議，管理委員會始得訴請法院強制其遷讓。系爭規約未針對住戶強制遷讓有所規範，依系爭規約第26條規定，應依照系爭條例第22條辦理。故議題二決議既已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自屬無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系爭條例第22條、系爭規約第25條，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及系選舉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如壹、二所示。
二、被告抗辯：
　　系爭會議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以區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決之，系爭會議當天社區總戶數430戶，簽到人數達324戶，已超過社區總戶數之半數，在會議司儀宣布開會前，需清查人數，回報主席確定有達到2分之1以上出席，方能正式進入議程，但因陸續有簽到的住戶仍須計入與會人數，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並無造假。至議題二決議只是啟動惡鄰條款的機制，於系爭會議中通過表決，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尚有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被告召開第28屆管理委員會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再於113年1月9日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被告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而與議題二決議無關。原告主張顯無所據，爰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系爭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次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系爭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會議召開時所適用之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約修訂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分之1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一般議題則以半數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行之。」，此屬系爭條例第31條「規約另有規定」之情形。是系爭會議之出席定額、表決定額，應以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爲據。又系爭社區區權人總數於系爭會議當天為430戶，依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應有超過2分之1 即215名區權人出席，系爭會議始可開會及作成決議，上開事實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當堪認屬實。
二、又參諸系爭條例第3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5條規定，均僅就出席、表決之區權人人數與區權比例設有最低限制外，並未明定區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表決，而按表決屬區權人為形成多數人意思表示一致之方法，有關表決之方法，除法令另有強行規定外，只要能達成上開多數決議即可，自難謂系爭區權人會議以投票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已違反系爭條例第31條及系爭規約第25條等規定。查系爭社區於召開系爭會議前，確有將會議手冊、議程表、委託書等資料分發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將議題說明於會議召開前即112年11月24日、112年11月29日以通報方式公告系爭社區區權人周知。而於系爭會議當日，住戶須先辦理報到手續簽到，查核身分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而依系爭會議紀錄記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占所有權比例百分之76」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系爭會議手冊、會程議程、會議資料議題說明公告、委員推舉名單、系爭會議出席簽到名冊、會議出席委託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至105頁、第117至125頁、第143至291頁），且原告對形式內容未爭執，堪認被告所辯，應屬真正。故系爭社區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固於系爭會議召開前，即先獲悉議題內容，並在系爭會議召開當天簽名報到、核對身分，確認參與會議後，始得將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投入票匭，並於會議進行中，經公開計票，形成區權人對系爭系爭會議中議題及委員選舉之多數意見。準此，系爭會議雖非以一般會議常見之舉手表決方式作成決議，惟審酌社區住戶戶數甚多，且討論之議題內容及報告事項亦甚繁瑣，以投票後計算票數作為表決權之行使方式，尚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情事。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當天，由住戶報到確認身分後在出席簽到名冊簽名，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票，未將表決議題逐一列舉，供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討論及交換意見後再為表決，在簽名投票時，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規約第25條所規定2分之1之標準，系爭決議及系爭選舉當屬不成立等語。惟查，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以何種方式進行，系爭條例未有明文，且系爭規約亦未有相關規範。雖參諸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第46條第1項規定：討論之程序：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見，其次分章分節，依次討論，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順序進行，俟議案全部討論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等內容，惟會議規範係內政部於54年7月22日內民字第178628號函公布施行，以輔導社會民眾於舉行會議時有可資遵循之運作方式，性質上屬規範；另「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前身乃為40年11月23日公布施行「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該法第6條明文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或辦法」，而53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其「規範」亦非屬「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所規定之命令名稱，有內政部80年10月24日(80)台內社字第8072628號函示可參。是以會議規範乃內政部訂頒，其目的在提供各級議事機關、行政機關、各類團體、企業組織於舉行會議時參考之規定，其所為會議進行程序之規定，僅具指導性、訓示性，無任何法拘束之效力，該會議規範並非法律或命令，則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縱未依會議規範之程序進行，仍不構成決議不成立或撤銷之事由。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社區區權人在出席簽到名冊簽名後即同時領取決議事項票及委員選舉票並進行投票於法不合，要屬無據，尚不足採。再觀諸原告提出系爭會議當天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僅為原告在現場質疑工作人員：「為何議題沒有討論就開始投票？」、「太離譜了吧，（議題內容）有開會討論嗎？有讓住戶充分知道嗎？內容有充分讓住戶知道嗎？」、「這裡都還沒統計出來，人怎麼過半？」、「請馬上把你手上的資料統計，要不然你今天的人數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現在是7時35分，在簽退了耶，這兩位委員，出席人數沒統計耶怎麼開會的？請問一下你們怎麼開會的？你們人數怎麼弄來的怎麼開會的？請公告名冊出席人數，每一張現在馬上統計，請統計」、「管委會想要用這種黑箱作業？太離譜了，B棟的統計人數還沒統計，今天如何出席？如何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呢？名冊不敢公開，管委會公然要做黑箱作業，到目前為止不敢公告票數，太離譜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3至307頁、第323至337頁），惟區權人會議進行本屬流動，會議開始時，縱尚有人遲到簽到或早退簽退，如無礙出席人數已達法定標準之事實，自對系爭會議之決議或系爭選舉結果是否成立無涉，而依原告提出之上開錄影檔案譯文內容，未見有何實際報到出席人數之數額，且工作人員已回覆原告：「統計人數會報上去」、「在會場那邊我們報告了人數，過半了主席就會宣布開會」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第333頁），原告既對系爭會議上所載「實際出席331戶（含委託29戶）」之形式內容不爭執，其無法證明系爭會議開始時，出席戶數有不足過半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難認有據，自不足採。
四、末按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㈠積欠依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1者。㈡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49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㈢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前項之住戶如為區權人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區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系爭條例第2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固不否認於議題二決議時，尚未由被告促請原告於3個月內改善之事實。惟被告就議題二決議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備查後，被告先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就先前積欠管理費 及干擾被告會議進行等違規行為，於3個月內改善，不料原告於113年1月4日召開第28屆第1次月例會時，原告仍到場插話，干擾會議進行，多次驅離不為所動，被告於113年1月9日再寄發函文要求原告限期改善，並於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對原告強制遷讓等事實。有被告寄給原告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113)綠園管字第1130109001之1號發函給原告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37、139頁）、被告113年6月6日召開第28屆第一次臨時區權會決議議題說明（見本院卷第141頁）在卷可稽。堪信議題二決議僅在促請被告啟動惡鄰條款並給予原告改寬限期，本身非作為對原告訴請強制遷讓之依據。基此，被告上開所辯，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議題二決議因違反系爭條例第22條規定因而無效一節，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71條規定、系爭條例第22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系爭選舉結果均不成立及確認議題二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